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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桃園市原住民族發展基金會 

112年桃園市原住民族(個人)職場進修獎勵金實施計畫 

 

壹、 計畫目的 

為鼓勵桃園市之原住民族新創團隊及個人，提供族人職場進修獎勵

金，鼓勵族人提升職場技能及創業力持續性，並推廣原民產業、價值

及能見度。 

貳、 指導單位：桃園市政府原住民族行政局 

主辦單位：財團法人桃園市原住民族發展基金會 

參、 計畫實施：計畫核定起至 112年 9月 30日 

肆、 獎勵對象(申請資格及優先順序)： 

申請人須為設籍桃園市之原住民族，須符合下列申請條件之一。 

一、 曾駐逐夢浩思 hata’原創基地之團隊成員 

二、 本會設置之菱距離購物商城商家。 

三、 其他:設籍桃園市之原住民族人。 

伍、 獎勵金額度：總計畫經費新台幣(以下同)12萬元整。 

陸、 計畫內容 

一、 申請項目： 

(一)、 申請獎勵進修課程費用之學費及報名費為限。 

(二)、 每人僅限一次一課程申請，以憑證實支實付獎勵上限為 7,000元，

超額部分由申請人自行負擔。 

二、 適用課程：有利於申請人創業或產業所需之技能培養或創意發想之課

程皆可，課程訓練單位須符合以下條件。 

(一)、 中央、地方政府機關自辦、委辦或核定補助之職業訓練相關課程。 

(二)、 全國公、私立大專院校推廣教育進修課程。 

(三)、 依法立案且設立目的與人才培訓有關之人民團體。 

(四)、 營業項目與人才培訓有關之公司法人。 

(五)、 其他:專業師資開設之文化、工藝等產業相關教育課程。 

三、 課程核定期間：課程須於 112年 9月 30日前完成結業。 

四、 申請截止：於各課程結束後 5 個工作天(放假日不計入)內提出申請，

逾期不受理。(例:9月 27日課程結業，得於 10月 6日前提送申請) 

五、 申請程序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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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、 於課程結束後限期內備妥以下資料送達本會。 

１、 申請表 

２、 切結書 

３、 領據 

４、 具領人帳戶影本及進修繳費憑證正本 

５、 課程紀錄表及相關(申請人)到課證明 

６、 相關證明資格文件(本計畫第肆點之資格條件) 

(二)、 本會將於收受資料後，一個月內完成審查，並通知獎勵。 

(三)、 逾期提出申請者，不予以獎勵。 

六、 備註： 

(一)、 當年度經費用罄，即停止撥付獎勵金款項，並結束計畫申請作業。 

(二)、 本計畫第肆點申請條件，須提出相關證明文件以核定資格。 

(三)、 本計畫第陸點第二項第五款，如有疑慮本會有要求申請人提出相關

開課證明文件之必要(如師資經歷、相關課程文宣或相關證書證

照)。 

(四)、 本會對活動相關規定、日期保有修改與最終解釋權，如有未盡事

宜，主辦單位得視實際狀況酌情修改，並另行公告於網路，不另以

書面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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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2 年桃園市原住民族(個人)職場進修獎勵金實施計畫申請表 

申請編號 
(申請人免填) 

申請日期：  年   月   日 

申請資格 

□曾進駐逐夢浩思 hata’進駐團隊 

□本會設置之菱距離購物商城商家 

□其他:設籍桃園市之原住民族人 

申 請 人 

姓名  身分證號  

(室內)電話 
 

手機 
 

戶籍地址 
 

 

通訊地址 
 

族別 

□阿美族□泰雅族□排灣族□布農族□卑南族 

□魯凱族□鄒族□賽夏族□雅美(達悟)族□邵族 

□噶瑪蘭族□太魯閣族□撒奇萊雅族□賽德克族 

□拉阿魯哇族□卡那卡那富族 

任職公司  

職稱  職務  

公司地址  

公司簡介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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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資訊 

課程主題  

開課單位 
 

 

職能需求 

說 明 

(簡述) 

 

檢附文件 

□申請表 

□切結書 

□領據 

□具領人帳戶影本及進修繳費憑證正本 

□課程紀錄表及相關到課證明(結業證書) 

□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(以驗證原住民族籍) 

□相關證明資格文件(申請條件驗證) 

＊申請人身分證影本 

身分證影本黏貼處（正面） 

 

身分證影本黏貼處（反面） 

 

（請詳閱後並勾選以下選項） 
□茲聲明申請書上所填資料及提供之相關附件均屬事實。 
□本人同意個人資料提供就業服務相關業務或研究調查使用，除公務運 
用外，嚴禁將資料外流或移作其他用途，並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 
規定辦理。 
□本人同意如當年度經費已用罄，即不予補助。 
□未提供個人身分資料供他人修讀課程或代他人修讀課程。 

 
申 請 人：(簽名+蓋章)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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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結書 

 

 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就職於                  公司

且符合申請資格條件，為提升職場技能及職務上需求，報名課程名

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於 112年  月  日至 112年  月  日

期間辦理完竣，依貴會 112年桃園市原住民族(個人)職場進修獎勵金

實施計畫，申請新台幣_________元，如有虛偽不實等情形，願退還

已核撥之獎勵金，涉及法律部分願接受法律上之處分，特此具結無訛。 

此致 

112年桃園市原住民族(個人)職場進修獎勵金實施計畫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具 結 人：(申請人簽名+蓋章) 

身分證號：                

電    話： 

中  華  民 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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領    據 
財團法人桃園市原住民族發展基金會 領據 

計 畫 名 稱 1 1 2 年桃園市原住民族 ( 個人 ) 職場進修獎勵金實施計畫 

活 動 日 期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月   日 活動地點  

用 途 (課程名稱) 

具 領 金 額 新臺幣                  元整 

具

領

人 

姓 名  身 分 證 號  

服務單位  職 稱  

戶籍地址 桃園市____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付

款

帳

戶 

撥入金融

機構帳號 

金融機構(代號)：**銀行(郵局)**分行(銀行+分行代號) 

金融機構帳號：   

*非台灣銀行帳戶，皆須另扣除手續費用 10元 

現金支付 

具領人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簽名) 

 

 

上列款項已向財團法人桃園市原住民族發展基金會如數領訖 

備註  簽領日期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業務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  年  月   日 

 

付款機關填寫：依規定代為申報或代為扣繳所得稅 

( )1.免申報或扣繳  ( )2.申報   ( )3.扣繳    出納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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具領人帳戶影本及進修繳費憑證 

黏貼具領人帳戶影本 

黏貼課程收據/發票(繳費正本憑證) 

 



8 
 

課程紀錄表 
時間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地點  

課程名稱(主題)  

說明(簡述) 

照片(1~2 張影像清楚) 

時間      年     月    日 地點  

課程名稱(主題)  

說明(簡述) 

照片(1~2 張影像清楚) 

*詳實記錄每日課程教授情形 

*本表如不足請自行增列 


